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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旧房装修、厨卫等局部改造
补贴活动相关热点问题解答

一、 关于活动周期及补贴发放

1. 活动周期是多长，如果活动结束了，还能领到补贴

吗？

答：活动周期为自活动开始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，受资金预算总量控制，即时补贴，现场立减，用完即止。

补贴资金使用完毕，许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及时发布公告

终止活动。

二、关于房屋

2. 哪些房屋可以享受补贴政策？

答：在许昌市域范围内 2023年 9月 30日（含）前交付

使用的居民自用住宅。

此次补贴不包括酒店式公寓、商铺、办公用房等非住宅

建筑。

三、关于申请

3. 如何申请补贴资格？

消费者在微信搜索栏搜索“装饰装修保障服务平台”公众

号或小程序，登录相关专区，填报个人基本信息，上传房屋

产权合法证明，完成实名认证，按提示操作，上传装饰装修

备案证明，获取补贴资格。并配合装修企业或商家完成申领

补贴所需上传的材料。申请人为房屋产权人，申请人、付款

人、发票抬头人、合同签订人一致，且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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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4. 申请人是房屋产权人吗？申请人可以是单位吗？

答: 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。申请人不可以是单位。

房屋产权人是产权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或能够提供房

屋产权证明材料的住宅实际拥有人。

5. 房屋产权证明包括哪些？

答：房屋产权证明包括：房屋产权证、水费缴费单、电

费缴费单、天燃气费缴费单、社区证明等材料，材料上需有

具体的房屋坐落位置且能显示是 2023年 9月 30日（含）前

的居民自用住宅。有房屋产权证的，提供房屋产权证；无房

屋产权证的，其他几种证明材料任选其一。

6. 父母出资为子女房屋进行装修，装修合同签订人、发

票抬头均为父母，是否可以申请？

答: 不可以。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，申请人、付款人、

合同签订人、发票抬头人应一致。

7. 同一人名下有多套房屋是否能就多套房屋申请补

贴？

答：可以。每套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

四、关于补贴比例、补贴金额及补贴对象

8. 补贴比例和限额是如何确定的？

答: 方式一：个人消费者直接购买的，按照补贴活动实

施细则中公布的品类购置价的 20%给予补贴,购买单品类产

品补贴最高金额不超过 2000 元，每套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2

万元。



— 3 —

方式二：委托装修企业进行旧房装修、厨卫等局部改造

的，按合同总价款的 20%补贴，每套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2万

元，合同中的物品和材料费用不能低于总价款的 50%。

9. 这次活动的补贴对象都有哪些？

答：凡是房屋坐落位置在许昌市域范围内的个人消费者

均可参与本次活动，不限身份证、户籍或手机号码归属地。

购买补贴商品时，收货地址应在许昌市域范围内。

五、关于装修

10. 补贴活动开始前已支付装修款或已购买装修物品和

材料的，是否可以享受补贴？

答：不可以。

11. 个人消费者直接购买装修装饰所用的物品和材料，

怎么申请补贴？

答: 消费者在微信搜索栏搜索“装饰装修保障服务平台”

公众号或小程序，登录相关专区，填报个人基本信息，上传

房屋产权合法证明，完成实名认证，按提示操作，获取补贴

资格。到参与活动的商家处购买所需的物品和材料，并配合

商家完成申领补贴所需备案上传的材料（支付凭证、发票、

所购物品和材料安装前后的水印照片等信息）。

12. 装修企业或商家是否一定要等到装修完工后才能申

领？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才能申领？

答: 不用，考虑到装修周期一般较长，为最大程度便民

惠民，消费者即时补贴、现场立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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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活动的装修企业或商家在系统中上传补贴资金申

领资料（对应合同、购买物品和材料销售清单、支付凭证、

发票、装修或安装前的水印照片）。装修或安装过程中、完

工后的水印照片陆续上传。

13. 参与补贴活动的企业或商家有什么要求？

答: 参与补贴活动的企业（商家）在许昌市依法注册符

合条件的独立法人且资信状况良好，无不良记录，有固定的

营业场所，能向消费者开具相关统一发票，具备和线上平台

进行对接的能力；承诺做到诚信经营，不搞虚假、违规促销；

不得通过虚开发票、明买暗退、合谋套补等手段骗取财政补

贴，不得增设享受补贴政策任何附加条件，近两年内无重大

安全生产事故及不良行为记录。

六、关于物品材料

14. 补贴物品材料的有哪些？

答：纳入购置补贴的物品材料品类具体如下：饰面砖、

石材、木地板、定制衣柜、橱柜、卫浴、门、窗、灯具开关、

窗帘软装、饰面壁材、厨卫吊顶、水电暖通、装修基材、家

具等 15类享受本次补贴。已享受许昌市商务局等 4部门开

展的许昌市家居厨卫“焕新”补贴的 17种产品不再享受本次

补贴，不能重复享受补贴。

七、关于发票

15. 发票开具时间有什么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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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: 发票开具时间应在补贴活动开始后且发票开具地址

为许昌市域内。

16. 没有发票，但有支付凭证可申请补贴吗？发票是增

值税普通发票还是专用发票？

答: 不能，支付凭证不可代替发票。

增值税普通发票、专用发票都可以。

17. 发票的抬头是房屋坐落可以吗？填报的发票金额是

否包括税额？

答：发票的抬头人是房屋产权人，房屋坐落可写在发票

备注里。

填报的发票金额包括税额。

18. 同一套房屋装修既有装修款发票又有采购发票是否

可以申领？

答: 可以申领。每套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2万元，装修合

同中的物品和材料费用不能低于总价款的 50%。

19. 发票金额与装修合同总装修款数额不一致，如何计

算补贴金额？

答: 装修款发票金额应为 “实际支付金额+政府补贴金额”，

应小于等于装修合同总装修款数额。补贴金额是按合同双方

约定的支付金额计算。

八、其他

20. 申领、审核通过后，多长时间可发放补贴？补贴资

金是直接打入企业或商家的银行账户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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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: 发放的具体时间要根据实际工作进展情况，最迟在

今年年底前发放完毕。

补贴资金会按程序拨付到企业或商家提供的银行账户。

21. 如在申领过程中发现有骗补、套补行为怎么处理？

答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提供虚假信息

或者设置虚假交易骗取补贴资金。如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取

消参与资格、退回补贴资金，并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应

法律责任。

22. 从哪里了解参加活动的企业或商家名单？

答：（1）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；

（2）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微信公众号；

（3）在微信搜索栏搜索“装饰装修保障服务平台”公众号

或小程序，登录相关专区，填报个人基本信息，上传房屋产

权合法证明，完成实名认证，按提示操作。

活动期间，市住建局结合实际情况，对参与活动的企业

或商家进行动态调整。

23. 如对此次补贴活动有疑问，可以怎样咨询？

答:活动期间，可咨询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许昌市：0374-2169995

禹州市：0374-8119388

长葛市：0374-6196033

鄢陵县：0374-7101658

襄城县：0374-8395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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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都区：0374-2216566

建安区：0374-5180027

东城区：0374-2952268

经开区：0374-8581627

示范区：0374-3378822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电话接听时间

为工作日工作时间。


